
版號：302LC05152025表104-1(112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單項分配金額各縣市申報統計表
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
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保險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所
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海外所得總額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

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縣市別 分開計稅之股利

所得

臺 北 市 36.06 70.12 64.35 73.51 63.82 80.2840.61 30.75 83.870.00

高 雄 市 7.31 3.11 4.05 3.47 2.66 3.8511.72 10.56 3.680.00

臺 中 市 15.25 7.66 9.16 6.66 5.83 9.955.00 12.48 3.640.00

基 隆 市 0.32 0.13 0.15 0.04 0.58 0.000.04 0.00 0.000.00

臺 南 市 5.19 1.94 2.89 1.81 3.55 0.001.32 0.00 0.280.00

嘉 義 市 0.82 0.25 0.39 0.30 0.05 0.000.43 0.00 0.200.00

新 竹 市 2.39 1.58 1.17 1.42 0.49 0.020.70 0.00 4.940.00

新 北 市 15.73 7.54 8.63 6.50 14.24 3.4218.23 32.61 1.210.00

宜 蘭 縣 0.99 0.58 0.45 0.46 1.64 0.000.09 4.87 0.280.00

桃 園 市 6.89 2.53 3.10 2.32 3.64 2.189.78 4.23 0.440.00

新 竹 縣 1.81 1.11 1.27 0.59 0.92 0.000.68 0.00 0.090.00

苗 栗 縣 0.76 0.22 0.30 0.21 0.40 0.008.47 0.00 0.000.00

南 投 縣 0.74 0.53 0.80 0.30 0.13 0.000.02 4.48 0.520.00

彰 化 縣 2.75 1.39 1.98 0.96 0.77 0.302.00 0.00 0.810.00

雲 林 縣 0.95 0.37 0.56 0.39 0.17 0.000.30 0.00 0.050.00

嘉 義 縣 0.55 0.19 0.21 0.19 0.07 0.000.55 0.00 0.000.00

屏 東 縣 0.86 0.24 0.30 0.24 0.33 0.000.01 0.00 0.000.00

花 蓮 縣 0.15 0.05 0.07 0.04 0.08 0.000.00 0.00 0.000.00

臺 東 縣 0.25 0.07 0.04 0.05 0.25 0.000.00 0.00 0.000.00

澎 湖 縣 0.06 0.02 0.02 0.03 0.00 0.000.00 0.00 0.000.00

金 門 縣 0.15 0.12 0.02 0.00 0.38 0.000.05 0.00 0.000.00

連 江 縣 0.04 0.25 0.09 0.51 0.00 0.000.00 0.00 0.000.00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100.00 100.00 100.00100.00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平均每戶金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302LC05152025表104-1(112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單項分配金額各縣市申報統計表
單位：%

申報大於歸戶 基本所得額扣除
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

所得稅額之差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縣市別

76.78 76.78 75.33 48.30 75.5664.29臺 北 市

2.29 2.29 2.56 7.92 2.521.46高 雄 市

6.18 6.18 6.50 8.42 6.4810.47臺 中 市

0.09 0.09 0.10 0.40 0.100.23基 隆 市

1.31 1.31 1.32 2.51 1.311.98臺 南 市

0.14 0.14 0.08 0.00 0.080.15嘉 義 市

1.43 1.43 0.81 0.76 0.811.17新 竹 市

5.94 5.94 6.91 8.86 6.899.30新 北 市

0.50 0.50 0.61 0.22 0.610.67宜 蘭 縣

1.67 1.67 1.84 2.15 1.843.08桃 園 市

0.98 0.98 1.18 15.49 1.062.42新 竹 縣

0.12 0.12 0.13 0.41 0.130.23苗 栗 縣

0.49 0.49 0.37 0.13 0.370.84南 投 縣

1.12 1.12 1.05 1.57 1.052.23彰 化 縣

0.25 0.25 0.25 0.00 0.250.40雲 林 縣

0.12 0.12 0.14 2.45 0.120.26嘉 義 縣

0.12 0.12 0.13 0.00 0.130.29屏 東 縣

0.03 0.03 0.04 0.00 0.040.06花 蓮 縣

0.03 0.03 0.04 0.42 0.040.09臺 東 縣

0.01 0.01 0.01 0.00 0.010.00澎 湖 縣

0.12 0.12 0.19 0.00 0.190.39金 門 縣

0.29 0.29 0.43 0.00 0.430.00連 江 縣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100.00合    計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平均每戶金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